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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监督关“美颜”还生鲜“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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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虹口检察” 公众号）

农贸市场里看着色泽饱满、 水灵鲜

嫩的肉类蔬果， 购买回家才发现其实并

不新鲜， 这便是商家利用生鲜灯制造的

障眼法。 如何还消费者安全放心的购物

环境？ 日前， 徐汇区检察院积极履行公

益诉讼职能， 督促相关管理部门整治违

规使用生鲜灯照明设施的情况， 还原生

鲜“本色”，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2024 年 3 月， “益心为公” 志愿

者向徐汇区检察院反映， 徐汇区内有部

分集市的生鲜摊位存在违规使用生鲜灯

的情况。

生鲜灯是一种可以通过改变光照条

件让食品看起来更“新鲜” 的照明设

施， 一般显色指数普遍较低。 在生鲜灯

照射下， 生鲜产品像开了“美颜滤镜”，

不仅表面鲜亮， 斑点、 虫眼等瑕疵也极

容易被掩盖， 达到以次充好的效果。

接到线索后， 检察官办案组立即前

往现场进行了初步调查， 发现部分集市

的肉类摊位上挂满了一排红暖光生鲜

灯， 肉眼可见下已造成肉类真实色泽等

感官性状的明显改变。

随后在技术人员的协助下， 检察官

对多个生鲜摊位进行了二次勘验， 使用

光谱彩色亮度计对摊位照明设施的平均

色温、 一般显色指数、 特殊显色指数和

光源占比等精准测量， 经比对相关规范

要求， 均超合理标准。 其中， 某摊位照

明设施的一般显色指数仅为 7.6， 远低

于我国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等规定的

关于农贸市场照明区光源一般显色指数

不低于 80 的标准。

此外， 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七条第二款

规定： 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时， 不得使

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

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 误导消费

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 据此， 检察官认

定部分商户销售生鲜时， 确实存在使用

违规生鲜灯的行为， 不仅容易误导消费

者， 而且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侵

害社会公共利益。

4 月 22 日， 徐汇区检察院向相关

管理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 督促其对农

贸市场照明灯光进行整改， 在辖区范围

内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相关管理部门接

到检察建议后， 第一时间对涉案经营主

体进行了集体谈话、 责令改正， 并于 5

月联合检察机关对辖区 13 个街道内的

农贸市场进行了“突击式” “拉网式”

检查， 推进专项整治工作。

与此同时， 徐汇区检察院积极会同

相关管理部门， 邀请农贸市场管理企业

共同走进商超、 农贸市场， 发放《生鲜

灯规范使用手册》， 通过面对面地释法

说理， 引导商户规范使用照明设施， 鼓

励消费者积极举报或提供公益诉讼线

索，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下一步， 徐汇区检察院将继续严格

贯彻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 的

工作要求， 扎实推进“检护民生” 专项

行动， 助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

品安全突出问题， 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 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来源： “徐汇检察”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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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虚拟币被炒得火热， 很多

投资者幻想着可以“一夜暴富”， 殊不

知一些诈骗分子打着“虚拟币投资” 的

幌子， 伪造根本不存在的“虚拟币” 和

虚假投资平台， 将罪恶的利爪伸向群众

的钱袋子。

小方在打游戏时听群友说某平台投

资“虚拟货币” 回报率很高， 心动的小

方拨打了群里“投资老师” 的电话， 并

准备在“投资老师” 的引导下向指定账

户转账投资。

就在小方准备输入密码进行转账操

作时意识到不对， 拨通了社区民警的电

话， 民警告知其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警方分析， 这些诈骗通常会采用以

下“套路”：

1.抛出诱饵， 建立联系。 诈骗分子

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布虚拟货币、 股票

等投资理财信息， 并冒充投资导师或理

财顾问， 声称可以赚大钱， 吸引受害者

关注并建立联系。

2.小额试水， 初尝甜头。 接着， 诈

骗分子会诱导受害者登录虚假网站或下

载虚假软件， 指导受害者初步小额投资

试水， 获得低额收益。

3.取得信任， 加大投资。 受害者尝

到甜头后， 诈骗分子会让其加大投入。

4.卷款收割， 血本无归。 然而， 当

受害者看到账户“盈利” 不断增多想要

提现时， 平台会以“登录异常、 服务器

异常、 银行账户冻结” 等理由阻止提

现， 最后直接卷款删号。

在此， 警方提醒：

1.树立正确的货币观念。 虚拟货币

不具备法定货币等同价值， 广大投资理

财者要理性看待虚拟币， 树立正确的货

币理念， 提高风险意识。

2.拒绝相信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

台。 虚拟货币平台在我国属于非法金融

活动， 所谓的投资平台其实是可以由犯

罪分子人为操控的假平台。

3.通过正规渠道投资。 要通过金融

机构官方平台购买投资理财产品， 对任

何宣称高收益的投资理财产品要保持高

度警惕。

4.不提供个人信息， 不扫码不点

击。 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 银

行卡号、 验证码等信息， 不扫描陌生人

发来的“二维码”， 不点击来历不明的

网页链接。

（来源： “警民直通车上海”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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